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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資料，並沒有受到足夠的保障。為什麼？因為按照現行法規定，只要公務機關及非公務機關認

為法律上或其他方面有調查個人資料的需求時，就可以取得，但當此法通過後，將來除非是實際

上、事實上或法律上規定必要，且已將個人識別排除者外，其餘情形是不能取得的，如果違反敏

感個資的規定，將要負刑事責任，且該責任非常重大，可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

另外，以往個資法通過後，於實務上無法執行的部分，像是要取得個資所有人的書面同意或

要告知相關義務等在實務運作上有困難的部分，也在此修正中一併刪除。此次修正後，將來誰要

負舉證責任？是蒐集者需就個資所有人已經同意的項目負舉證責任。此外，還有一點很重要，像

是長照等社會福利方面，其個資的蒐集須在對這些人有益的前提下，才可以蒐集。所以事實上個

資法修正案的通過是有利於台灣人民的，也謝謝大家支持與信賴。 

主席：請尤委員美女發言。 

尤委員美女：（12 時 19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今天能夠通過個資法修正案，當然要感謝立法院不

分黨派願意共同來努力，此次修正最重要的是敏感性個資的部分，其中包括病歷、醫療、基因、

性生活、健康檢查及犯罪前科等項目，這些項目對於個人隱私權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有關

敏感性個資部分的規定，原則是禁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只有在例外的時候可以，例外的規定是

法律有明文規定你可以去蒐集、處理或利用，或者公務機關在執行法定職務，或者非公務機關在

履行法定義務的必要範圍，而且除了必要範圍以外，事前或事後必須有適當的安全維護措施，譬

如警察今天在執行犯罪前科資料的蒐集時，旁邊不可以有閒雜人或記者。 

其次，條文裡面雖然通過經過當事人的書面同意，但是必須不是違反他的自由意願，因為有

時候你為了謀職，或在所謂權力不對等被迫、被強暴脅迫的情況下，不是依照你的自由意願，而

把你的敏感性個資提供出來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不是依照你的自由意願所提供的書面同意，這個

就不算是同意，對方仍然不可以蒐集、利用或處理你的個人資料。 

另外，敏感性個資即使經過書面同意，還是不可以逾越特定目的的必要範圍，或者其他法律

另有規定者，你不可以僅依照當事人的書面同意，蒐集、利用或處理，譬如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等

等這些，你都不可以隨變去利用。謝謝！ 

主席：報告院會，本次會議討論事項處理到此為止，下午 5 時起處理臨時提案，現在休息。 

休息（12 時 21 分） 

繼續開會（17 時） 

主席：現在繼續開會，處理臨時提案。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 1 分鐘。 

進行第一案，請提案人顏委員寬恒說明提案旨趣。 

顏委員寬恒：（17 時 1 分）主席、各位同仁。本院委員顏寬恒、江啟臣等 15 人，有鑑於台灣現行

一府五院都落居於台北市，造成資源過度集中、南北發展失衡，爰借鑒世界 20 多個國家實施政

經分離，主要如美國、加拿大、中國大陸。並參考南非把國會、行政首都、司法首都分開在不同

城市；南韓遷都討論 10 年後，也在 2012 年正式將行政首都機能從首爾分離，以世宗為新的行政

首都，達到區域均衡發展「雙核首都」的作法，建請行政院針對政經分離國際性、交通便利性、

土地及設施可利用性及兼顧區域均衡發展性，研擬將中央五院或立法、行政分院遷至中部原省政


